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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４５８０ １４

淮开控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７

２ １２２１３２ １２

鹏博债

２６４

，

６３０ ２７

，

４６０

，

６５５．１０ １３．４６

３ ０４１４７３００３ １４

丹东港

ＣＰ００２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７

４ １４８０５２９ １４

鹰投债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５

５ １２４５２５ １４

毕开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５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９．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９．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况。

１０．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１０．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９

，

４８１．５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７８３

，

５９９．２２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

，

４５６

，

４３５．６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０２０

，

９８９．９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

，

２９０

，

５０６．３７

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７００２

徐工转债

３

，

５７５

，

５８３．５８ １．７５

２ １１００２２

同仁转债

１

，

６７７

，

７０７．６０ ０．８２

３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４０４

，

７６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股票投资。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纯债债券

Ａ

类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０％ ０．０４％ －２．２１％ ０．０９％ ３．７１％ －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２４％ ０．１５％ ９．７５％ ０．０８％ ２．４９％ 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９２％ ０．１３％ ７．３２％ ０．０９％ ６．６０％ ０．０４％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纯债债券

Ｃ

类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０％ ０．０５％ －２．２１％ ０．０９％ ３．５１％ －０．０４％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９４％ ０．１４％ ９．７５％ ０．０８％ ２．１９％ 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３９％ ０．１２％ ７．３２％ ０．０９％ ６．０７％ ０．０３％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投资于债券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的建仓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上

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４％÷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

３

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注：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

约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将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年费率由

０．６％

调整为

０．４０％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

３

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

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４％÷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

３

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０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认购费用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认购时收取认购费，

Ｃ

类基金份额在认购时不收取认购费。 投资者在认购

Ａ

类基金份额

时需交纳的认购费费率按认购金额递减。投资者认购需全额缴纳认购费用。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

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认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认购费率。

拟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养老金客户范围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

补充养老基金，包括：

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２

、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３

、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也拟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认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认购费率见下表：

认购金额（

Ｍ

）

Ａ

类份额认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２４％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１２％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３２％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认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认购费率见下表：

认购金额（

Ｍ

）

Ａ

类份额认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６０％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３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８％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①

认购

Ａ

类基金份额时，认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

１＋

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期间利息）

／

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当认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

认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期间利息）

／

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②

认购

Ｃ

类基金份额时，认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份额

＝

（认购金额

＋

认购期间利息）

／

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基金认购采取金额认购的方式，认购金额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认购份额计算结果按尾数

舍去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２

、基金申购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称为前端申购费。

投资者在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的申购费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

Ａ

类份额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３２％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１６％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４％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

Ａ

类份额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８０％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４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１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投资者如申购

Ｃ

类基金份额，则申购费为

０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

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

２

）计算公式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申购费用后，以申请当日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的计算结果按尾数舍去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当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申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

申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Ｃ

类基金份额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以申请当日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结果按尾数舍

去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本基金的

Ｃ

类基金份额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即为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

、基金赎回费用

（

１

）赎回费率

Ａ

类及

Ｃ

类基金份额均收取赎回费，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

时收取。

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Ａ

类份额赎回费

Ｃ

类份额赎回费

６０

天以内

０．３０％ ３０

天以内

０．３０％

６０

天以上 （含）

０ ３０

天以上 （含）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

手续费。

（

２

）计算公式

Ａ

类及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的金额， 净赎回金额为赎回金

额扣除赎回费用的金额，各计算结果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

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本基金

Ａ

类及

Ｃ

类基金份额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４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转换费率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由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组成，转出时收取赎回费，转入时收取申购补差费。其中赎回费的收取标准遵

循本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

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

Ａ

类及

Ｃ

类基金份额的转换交易均包括了基金转出和基金转入，其中：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基金经理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等的相关信

息；

２

、在“第四部分、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３

、在“第五部分、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等相关信息；

４

、在“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其他登记业务”部分，更新了基金首次申购限额、最低账户持有限额以及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相关信息；

５

、在“第九部分、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更新了“第十部分、基金的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

、在“第十四部分、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相关信息；

８

、在“第二十二部分、其它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近期发布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上接B28版）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其中，投资于信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固定收益类资

产的80%；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20%，其中权证的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 同

时本基金还应保留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本基金投资的信用债券指金融债（不含政策性金融债）、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地方政府债、次级债、可

转换公司债券（含可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除国债和央行票据外的非国家信用的债券资产。

第八部分 投资策略

1、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综合考察货币财政政策、证券市场走势、资金面状况、

各类资产流动性等多方面因素，自上而下确定本基金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

2、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债券投资中将根据对经济周期和市场环境的把握，基于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宏观经济的持

续跟踪，灵活运用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信用债策略、可转债策略、回购交易套利策略等多种投资策略，构建债券资产组

合，并根据对债券收益率曲线形态、息差变化的预测，动态的对债券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1）久期策略

本基金将基于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积极的预测未来利率变化趋势，并根据预测确定相应的久期目标，调整债券组合

的久期配置，以达到提高债券组合收益、降低债券组合利率风险的目的。当预期市场利率水平将上升时，本基金将适当降低组

合久期；而预期市场利率将下降时，则适当提高组合久期。

在确定债券组合久期的过程中，本基金将在判断市场利率波动趋势的基础上，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当前形态，通

过合理假设下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最后确定最优的债券组合久期。

（2）收益率曲线策略

在组合的久期配置确定以后，本基金将通过对收益率曲线的研究，分析和预测收益率曲线可能发生的形状变化，采用子

弹型策略、哑铃型策略或梯形策略，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以从长、中、短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

（3）信用债策略

信用债策略是本基金债券投资的核心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周期、市场资金结构和流向、信用利差的历史水

平等因素，判断当前信用债市场信用利差的合理性、相对投资价值和风险以及信用利差曲线的未来走势，确定信用债券的配

置。 具体的投资策略包括：

1）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分析相结合的策略。 自上而下即从宏观经济、债券市场、机构行为等角度分析，制定久期、类属

配置策略，选择投资时点；自下而上即寻找相对有优势和评级上调概率较大的公司，制定个券选择策略；

2）相对投资价值判断策略：根据对同类债券的相对价值判断，选择合适的交易时机，增持相对低估、价格将上升的债券，

减持相对高估、价格将下降的债券。由于利差水平受流动性和信用水平的影响，因此该策略也可扩展到新老券置换、流动性和

信用的置换，即在相同收益率下买入近期发行的债券或是流动性更好的债券，或在相同外部信用级别和收益率下，买入内部

信用评级更高的债券；

3）信用风险评估：信用债收益率是在基准收益率基础上加上反映信用风险收益的信用利差。基准收益率主要受宏观经济

政策环境的影响， 而信用利差收益率主要受该信用债对应信用水平的市场信用利差曲线以及该信用债本身的信用变化的影

响。 债券发行人自身素质的变化，包括公司产权状况、法人治理结构、管理水平、经营状况、财务质量、抗风险能力等的变化将

对信用级别产生影响。

本基金管理人将利用内部评级系统来对信用债的相对信用水平、违约风险及理论信用利差进行全面的分析。该系统包含

定性评级、定量打分以及条款分析等多个不同层面。 定性评级主要关注股权结构、股东实力、行业风险、历史违约及或有负债

等；定量打分系统主要考察发债主体的财务实力。 目前基金管理人共制定了包括煤炭、钢铁、电力、化工等24个行业定量财务

打分方法，对不同发债主体的财务质量进行量化的分析评估；条款分析系统主要针对有担保的长期债券，通过分析担保条款、

担保主体的长期信用水平，并结合担保的情况下对债项做出综合分析。

（4）可转换债券策略

可转换公司债券兼具股票与债券的特性。 本基金也将充分利用可转债具有安全边际和进攻性的双重特征，在对可转换公

司债券条款和发行债券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配置溢价率低、具有一定安全边际的可转债进行投资。

（5）回购套利策略

回购套利策略也是本基金重要的投资策略之一，把信用债投资和回购交易结合起来，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或者通过回购融资来博取超额收益，或者通过回购的不断滚动来套取信用债收益率和资金成本的利差。

3、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包括新股申购、增发等一级市场投资以及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

（1）一级市场申购策略

在参与股票一级市场投资的过程中，本基金管理人将全面深入地把握上市公司基本面，运用基金管理人的研究平台和股

票估值体系，深入发掘新股内在价值，结合市场估值水平和股市投资环境，充分考虑中签率、锁定期等因素，有效识别并防范

风险，以获取较好收益。

（2）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适当投资于股票二级市场，以强化组合获利能力，提高预期收益水平。 本基金股票投资以价值选股、组合投资为原

则，通过选择高流动性股票，保证组合的高流动性；通过选择具有高安全边际的股票，保证组合的收益性；通过分散投资、组合

投资，降低个股风险与集中性风险。

本基金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主业清晰，具有持续的核心竞争力，管理透明度较高，流动性好且估

值具有高安全边际的个股构建股票组合。

4、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 本基金在权证投资方面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在采

用数量化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基础上，立足于无风险套利，尽力减少组合净值波动率，力求稳健的超额收益。

第九部分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企业债指数收益率×60%+中证国债指数收益率×3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0%

中证企业债指数是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反映我国企业债市场整体价格和投资回报情况的指数，样本券包括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流通的剩余期限在1年以上的企业债。

中证国债指数是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反映我国国债市场整体价格和投资回报情况的指数，样本券包括在银行间债券市

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流通的剩余期限在1年以上的国债。

沪深300指数是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的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 其样本覆盖了沪深市场60%左右的市值。

上述指数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能够分别反映我国国债、企业债以及沪深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势，适合作为业绩比较基

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该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

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业绩基准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第十部分 风险收益特征

从基金资产整体运作来看，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第十一部分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5年1月16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854,180.00 0.88

其中：股票

854,180.00 0.88

2

固定收益投资

92,224,452.90 94.95

其中：债券

92,224,452.90 94.95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308,154.89 2.38

7

其他各项资产

1,744,029.94 1.80

8

合计

97,130,817.73 100.00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 -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3,680.00 0.04

J

金融业

582,330.00 0.95

K

房地产业

216,400.00 0.35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1,770.00 0.05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854,180.00 1.40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601818

光大银行

50,000 244,000.00 0.40

2 600048

保利地产

20,000 216,400.00 0.35

3 601998

中信银行

25,000 203,500.00 0.33

4 000776

广发证券

5,000 129,750.00 0.21

5 603588

高能环境

1,000 31,770.00 0.05

6 603636

南威软件

1,000 23,680.00 0.04

7 002736

国信证券

500 5,080.00 0.01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5,000,000.00 8.1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5,000,000.00 8.19

4

企业债券

81,492,093.90 133.50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5,528,050.00 9.06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204,309.00 0.33

8

其他

- -

9

合计

92,224,452.90 151.09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1 112177 13

围海债

300,000 29,613,468.50 48.51

2 124007 12

西电梯

160,000 16,001,600.00 26.21

3 124043 12

深立业

155,000 15,352,750.00 25.15

4 124358 13

蚌城投

100,000 10,000,000.00 16.38

5 041464041 14

皖高速

CP001 55,000 5,528,050.00 9.06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若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有选

择地投资于股指期货。 套期保值将主要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将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

的估值水平。

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选择，谨慎进行投资，以降低投资

组合的整体风险。

法律法规对于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另有规定的，本基金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十）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不能投资于国债期货。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的情况。

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况。

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1

存出保证金

7,822.87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696,234.82

5

应收申购款

39,972.2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744,029.94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2014年12月31日，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守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国泰信用债A类：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2

年

7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70% 0.05% 1.05% 0.14% 0.65% -0.09%

2013

年度

0.79% 0.18% -0.54% 0.17% 1.33% 0.01%

2014

年度

11.22% 0.23% 14.22% 0.15% -3.00% 0.08%

2012

年

7

月

3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4.00% 0.19% 14.80% 0.16% -0.80% 0.03%

二、国泰信用债C类：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2

年

7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60% 0.05% 1.05% 0.14% 0.55% -0.09%

2013

年度

0.30% 0.19% -0.54% 0.17% 0.84% 0.02%

2014

年度

10.79% 0.23% 14.22% 0.15% -3.43% 0.08%

2012

年

7

月

3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2.90% 0.19% 14.80% 0.16% -1.90% 0.03%

第十三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本基金从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7%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7%÷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4%。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C类基金资产净值的0.4%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4%÷当年天数

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款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经基金管理人代付给各个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

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本基金持续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4－9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费用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基金销售服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通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管理方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

动，对2015年9月13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

2、更新了“第二部分 释义”中的相关信息；

3、更新了“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中的相关信息；

4、更新了“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 中的相关信息；

5、更新了“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中的相关信息；

6、更新了“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

7、更新了“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 ，更新至2014年12月31日；

8、更新了“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披露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上述内容仅为本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

书正文，可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tfund.com。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上接B25版）

十一、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沪深300高贝塔指数的成份股、备选成份股、新股（含首次公开发行和增

发）、股指期货、债券、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投资品种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的90%，投资于沪深300高贝塔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90%；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十二、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沪深300高贝塔指数为标的指数，采用完全复制法，按照标的指数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来拟合复制标的指数，并根据标的指

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以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保持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基准日

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0.3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4%。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以及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

能带来影响，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

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力求降低跟踪误差。

基金管理人将对成份股的流动性进行分析，如发现流动性欠佳的个股将可能采用合理方法寻求替代。基金管理人运用以

下策略构造替代股组合：

（1）基本面替代：按照与被替代股票所属行业，基本面及规模相似的原则，选取一揽子标的指数成份股票作为替代股备

选库；

（2）相关性检验：计算备选库中各股票与被替代股票日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并 选取与被替代股票相关性较高的股票组成

模拟组合，以组合与被替代股票的日收益率序列的相关系数最大化为优化目标，求解组合中替代股票的权重，并构建替代股

组合。

本基金管理人每日跟踪基金组合与标的指数表现的偏离度，每月末、季度末定期分析基金的实际组合与标的指数表现的

累计偏离度、跟踪误差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并优化跟踪偏离度管理方案。

本基金管理人可运用股指期货，以提高投资效率更好地达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本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将根据风险管

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以改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本基金主要通过对

现货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股指期货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达到有

效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此外，本基金还将运用股指期货来对冲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以进行有效的现金管理，如预期大

额申购赎回、大量分红等，以及对冲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风险。

（二）投资程序

投资决策流程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 投资决策委员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投资计划与

投资原则；决定有关标的指数重大调整应对决策、其他重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

委员会的决策,负责投资组合的构建、调整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1、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相关研究分析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策相关事项。基金经理根据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2、基金经理依据指数编制单位公布的指数成份股名单及权重，进行投资组合构建；

3、基金经理及风险管理部定期对投资组合的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进行跟踪和评估，并对风险隐患提出预警；

4、基金经理根据指数成份股或权重变化情况、基金申购赎回情况、指数成份股派息情况等，适时进行投资组合调整；

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风险管理部负责对各决策环节的事前及事后风险、操作风险等投资风险进行监控，并在整个投资流

程完成后，对投资风险及绩效做出评估，提供给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总监、基金经理等相关人员，以供决策参考。

十三、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收益率×95％＋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5%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与本基金托管人协商同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本基金由于

上述原因变更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应于变更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十四、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从本基金所分离的两类基金份额来看，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

具有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招商300高贝塔B份额具有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

十五、投资组合报告：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来源于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2014年第4季度报

告》。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314,672,403.68 90.47

其中：股票 314,672,403.68 90.47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8,648,090.09 8.24

7 其他资产 4,510,268.37 1.30

8 合计 347,830,762.14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2.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2,337,448.32 0.70

B 采矿业 34,484,449.88 10.39

C 制造业 130,276,479.00 39.25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3,531,049.20 1.06

F 批发和零售业 18,041,601.17 5.44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199,923.36 1.87

J 金融业 81,919,062.74 24.68

K 房地产业 15,149,320.35 4.56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259,590.52 1.89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6,743,544.52 2.03

合计 304,942,469.06 91.88

2.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2,364,279.84 0.71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3,636,686.70 1.10

K 房地产业 3,728,968.08 1.12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9,729,934.62 2.93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3.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600369 西南证券 235,553 5,250,476.37 1.58

2 600030 中信证券 145,051 4,917,228.90 1.48

3 600585 海螺水泥 215,108 4,749,584.64 1.43

4 600837 海通证券 180,099 4,333,181.94 1.31

5 600395 盘江股份 363,355 4,331,191.60 1.30

6 000783 长江证券 254,523 4,281,076.86 1.29

7 600348 阳泉煤业 473,083 4,196,246.21 1.26

8 601992 金隅股份 400,411 4,060,167.54 1.22

9 600340 华夏幸福 92,892 4,050,091.20 1.22

10 600048 保利地产 374,245 4,049,330.90 1.22

3.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2244 滨江集团 463,802 3,728,968.08 1.12

2 601009 南京银行 248,238 3,636,686.70 1.10

3 000923 河北宣工 252,594 2,364,279.84 0.71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合约。

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管理人可运用股指期货，以提高投资效率更好地达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本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将根据风险管

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以改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

本基金主要通过对现货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股指期货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采用流动性好、交易

活跃的期货合约，达到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此外，本基金还将运用股指期货来对冲诸如预期大额申购赎回、大量分红等

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以进行有效的现金管理，以及对冲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风险。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合约。

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有被监管部门调查， 不存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形。

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本基金管理人从制度和流程上要求股票必须先入

库再买入。

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36,683.9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907,680.67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997.36

5 应收申购款 559,906.39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4,510,268.37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11.5.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11.5.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六、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

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

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3.08.01-2013.12.31 -4.80% 1.02% 3.06% 1.27% -7.86% -0.25%

2014.01.01-2014.12.31 41.15% 1.31% 53.69% 1.36% -12.54% -0.05%

基金成立起至2014.12.31 34.38% 1.23% 58.40% 1.33% -24.02% -0.10%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3年8月1日

十七、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4、基金上市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7、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8、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9、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需根据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支付指数使用

费。通常情况下，指数使用费按照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2%的年费率进行计提，且收取下限为每季人民币5万元（即不足5

万元部分按照5万元收取）。

计算方法如下：

H＝E×0.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标的指数使用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每季支付一次，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指数使用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每年1月、4月、7月、10月的前十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上一季度的指数使用费。

4、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4－10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

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

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

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2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八、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2014年9月13日刊登的本基

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前次招募说明书刊登后本基金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数据更

新。

本次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二） 主要人员情况” 。

2、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

3、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

4、在“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5、更新了“十三、基金的业绩” 。

6、更新了“二十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

7、更新了“二十六、其他应披露事项”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6日


